
為因應谷歌公司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儲存空間新政策於 111年 7月 1日生效，本市

將於 111年 4月 1日起停止「共用雲端硬碟」新增功能，並於 111年 6月 1日起關閉「共用雲

端硬碟」服務及清除資料，且個人雲端硬碟空間須於 111年 6月 30日前將使用量整理至 20GB

以下 

  

111/7/1 起 

當個別帳號超過可用儲存空間，該帳號之所有谷歌雲端應用服務皆會無法使用(收不到 Email、

無法創建 classroom、無法讀取雲端硬碟資料等)，直到使用者自行轉移、下載、刪除雲端資料，

至可使用空間以下。 

個別帳戶超過兩年無登入紀錄或超過用量兩年仍無動作，雲端檔案可能會被谷歌直接刪除 

 

 


